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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和旅游局 2026 年涉企行政检查计划

为认真履行文旅市场、新闻出版市场执法职责，维护全

市安全稳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 2026 年度日常检查计划。

一、检查范围与对象

1.文化：演出，娱乐，互联网上网服务，互联网文化，

社会艺术水平考级，艺术品。

2.旅游：旅行社，旅行社分社，旅行社服务网点，旅游

行业组织，导游，领队，在线旅游经营者，旅行社相关人员。

3.文物：文物保护，考古发掘，文物经营，文物收藏。

4.出版：以《文水县新闻出版局 2026 年度印刷市场行

政执法检查工作计划》（文新出发〔2026〕1 号）为准。

5.版权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，著作权机构。

6.电影：电影发行，电影放映，电影进口。

7.广播电视：传输覆盖机构，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，

广播电视播出机构，有线电视播出机构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，

广播电视设备器材，卫星电视，播音主持人及编辑记者。

8.其他：剧本娱乐场所，电竞酒店，校外培训机构，涉

外文化艺术表演展览。

二、检查频率

1.日常巡查。对同一企业年度现场检查频次，风险等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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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低的，原则上不得超过 2 次；风险等级中等的，原则上不

得超过 6 次；风险较高的，原则上不得超过 12 次。依据山

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《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文化和旅

游领域涉企行政检查裁量权适用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晋

文旅规〔2026〕1 号）

2.随机抽查。完成文旅局安排的与综合执法平台生成的

随机检查任务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依据文旅系统、新闻出版系统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、有

关规范性文件内容对市场进行检查。

四、检查方式

1.现场核查。执法人员在现场对各类场所、经营单位进

行实地检查。

2.文书检查。执法人员要求经营单位提供相关相关文书，

如资质材料、应急预案、安全巡查记录等。

3.访谈调查。执法人员与场所、机构和组织的负责人或

相关责任人进行访谈问询，了解经营情况。

4.抽样检查。执法人员根据抽样平台生成的随机检查任

务，对选中的经营单位进行详细的执法检查。

五、处理方式

1.对无违规情况录入综合执法平台。

2.对检查中发现的轻微违规行为，当场责令改正并跟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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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查。

3.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立案查处，包括罚款、吊

销许可证等，并将结果向社会公示。

4.定期汇总检查数据，分析市场突出问题，调整后续检

查重点。

六、计划实施时间

2026 年 1 月 20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1.执法人员需规范着装、亮证检查，全程记录。

2.坚持文明执法，避免冲突。

3.检查结果及时录入综合执法平台，定期汇总分析。

文水县文化和旅游局

2026 年 1 月 20 日


